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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立院23日通過海空戰

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條例

草案，明定特別預算上限

為2400億元，審議過程中

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（

後排左2）與國民黨團總召

費鴻泰（後排左3）都在場

中領軍並監督表決。

（中央社）

海空戰力提升條例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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